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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系為協助提昇各系科教學成效，落實照顧學習困難之學生，特訂定「台南應用

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課業輔導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本系學生課業輔導實施對象主要包括： 

(一) 平時因各種因素導致上課學習有困難之學生 

(二) 期中考試成績有二分之一以上學分不及格，或多科不及格之學生 

(三) 身心障礙學生 

(四) 原住民學生 

(五) 轉系科組生 

(六) 轉學學生 

(七)其他需特別輔導之學生 

三、 第二條第一款之對象由任課教師隨時掌握教學狀況，積極主動輔導外，其餘各款

之對象由教務處提供相關資訊，由本系轉請各任課教師適時加以落 實輔導。 

四、 本系教師除依學校規定上班作息外，應配合所授課班級自習時間或其他時段，公

佈「課業輔導時間」，每週至少五小時，以輔導學生課業。並將個別輔導情形

及輔導成果應填入教師資訊網中「學生課業輔導」記載表中備查。 

五、 本要點所實施的輔導，屬義務性質，不另支付輔導教師鐘點費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教學研討會議通過，系主任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